
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文件 

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〔2020〕3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课程“N+1”过程化

考核实施细则》（修订）的通知 
 

各系、实验教学中心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管理，提升教学质量，根据《常

熟理工学院关于加强课程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常理工教〔2018〕

8 号）的相关要求和规定，学院于 2019 年 11 月印发了《艺

术与纺织服装工程学院课程“N+1”项过程化考核实施细则》

（艺术与纺织服装工程学院〔2019〕7 号）。根据《常熟理工

学院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常理工〔2020〕1

号）文件规定，结合“N+1”过程化考核实施情况，经学院

教学委员会讨论研究、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对原考核实施

细则进行了修订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《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课程“N+1”过程化考核实施细

则》（修订）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艺术与纺织服装工程

学院课程“N+1”项过程化考核实施细则》（艺术与纺织服装

工程学院〔2019〕7 号）同时废止。本细则由纺织服装与设

计学院负责解释。 

常熟理工学院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 

2020 年 6 月 22 日 

 



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课程“N+1”过程化考核实施细则（修订） 

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化管理，规范教学行为，落实纺

织服装与设计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，根据《常熟

理工学院关于加强课程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常理工教〔2018〕

8 号）和《常熟理工学院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

（常理工〔2020〕1 号）中关于开展“N+1”过程化课程考核

意见，结合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过程化考核目的 

1.带动学习风气，提升学习效果。根据新时代全国高等

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要改变考试评价方式，严格过

程考评，实现更加有效的学习。通过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

价相结合，对大学生合理增负，将学习负担均匀贯穿于整个

学习过程。 

2.为专业评估和专业认证提供支撑。OBE 理念下的教育

教学模式，强调聚焦学生的学习成果（课程目标），以学生

的学习产出为导向，驱动教与学过程不断进行反思和改进。

将过程与结果紧密结合，考核不是通过一次性卷面考试或一

项实践大作业来完成，而是体现为对学习过程的跟踪性考核，

通过过程性考核，使师生发现教与学的经验与教训，从而以

考促学、以考促教，教学相长、持续改进。 

二、过程化考核原则 

1.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所有课程原则上都要实施过程

化考核，其中包括理论课、理实一体课、集中实践课等。 



2.“N+1”过程化考核方案中，每一项考核都是正规考

核，需要有明晰的评分标准。各系需组织专家、课程组等有

关人员对本专业每门课程的“N+1”过程化考核方案进行充

分的研讨和论证。 

3.如有不适合执行“N+1”过程化考核的课程，需由该

课程组提出申请，系主任组织研讨并审核签字，经学院教学

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交由学院教务办存档备案。 

4.所有课程的过程化考核方案应在授课前告知相关学

生。 

三、过程化考核内涵与要求 

1.“N+1”过程化考核，即围绕课程教学大纲的课程目

标（课程学习成果），明确考核内容，设计考核方案，实施

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“N（学分）+1”项（次）

考核模式。 

“N+1”过程化考核模式中的“1”即终结性评价，对考

试课而言是指期末（结课）考试（理论试卷或综合性实践考

核），对考查课而言是指综合性考核（考核形式由课程教学

大纲确定），该部分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重为 30%～50%。 

“N+1”过程化考核模式中的“N”即形成性评价，是指

在课程进程中开展的多维度的、多元化的跟踪考核形式，可

包括且不限于平时作业、随堂练习、课程论文、研究报告、

实践（实验）报告、单元测验、期中考试、综合性作业等形

式。其中，考勤等具体特定的考核项目是否可以作为“N+1”

考核项，由课程教学大纲规定，判定的依据是能否支撑课程



目标（课程学习成果）。考核材料要求可举证。 

“N+1”过程化考核模式中的“N”项（次）考核与学分挂

钩，是课程教学容量的自然体现，是课程跟踪性考核、以考

促学、以考促教、持续改进的需要。 

2.课程考核成绩计算办法由各专业根据人才培养方案

要求、课程教学大纲和学生特点具体规定。 

各专业任课教师要全面理解课程教学大纲，根据 OBE 理

念的要求，课程考核方案的设计原则是反向设计，正向实施。

首先，依据课程承担的毕业要求指标，设定课程目标（课程

学习成果），围绕课程目标，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；其

次，针对课程目标（课程学习成果），确定考核次数、考核

内容和考核方式，确定举证材料（保存材料）的形式，确保

考核结果能够用于评价学生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。 

3.“N+1”过程化专业课程考核成绩中的优秀比例不超

过 20%。考核成绩为优秀的，学院将组织督导、教学委员会

或外审专家对评分标准、大作业（试卷）等相关资料抽查审

议，如审议结果与分数不符，视情节严重程度，依据《常熟

理工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认定相关责

任人为教学事故。教学事故查处材料统一由学院教务办负责

归档备查，作为今后年度考核、职称评聘、岗位聘任的依据

之一。 

四、过程化考核记载与归档 

1.课程“N+1”过程化考核成绩标准由各系组织专业课

程组研究确定，课程成绩由课程组共同审阅评定，成绩评定



必须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。“N+1”过程化考核中的每项考核

成绩均采用百分制，所占总评比重由课程组根据每项过程化

考核的难易程度确定。 

2.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学生无法参加过程化考核的，由

学生本人向任课教师提出申请，系主任审批同意后，向学院

提交相关课程过程化考核调整方案，经学院教学委员会通过

后，交学院教务办备案存档。 

3.在过程化考核过程中，如超过“N+1”一半的考核形

式不及格或成绩缺失，则该课程总评成绩按照不及格处理；

期末（结课）考试（理论试卷或综合性实践考核）成绩低于

50 分的，该门课程按不及格处理。 

4.按照教务处《课程考核材料归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2018 年 12 月 3 日）规定，课程“N+1”过程化考核的所有

材料都要收存，由任课教师按要求整理，课程结束后按序装

订并存档。针对特殊情况学生的课程考核方案调整申请及调

整方案等材料也需存。 

 

附件： 

1.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“N＋1” 过程化课程考核材料 

整理规范 

       2.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“N+1”过程化课程考核成绩备 

案表 

       3.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课程考核材料存档一览表 



附件1 

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“N＋1” 过程化课程考核材料整理规范 

 

 

 

备注: 

1、范图中，课程考核材料整理是以 3 学分的课程为例，低于或超过 3 学分的课

程，“N 考核”文件可按号码顺序递减和增加。 

2、每位同学自查是否规范,不规范的一律退回整理,最后由班级学委将班级所有

学生的考核材料电子版按示范要求打压缩包，上传给授课教师。 

3、电子作业批注批语应在各考核内容包中插入记事本文件或 word 文件批阅（根

据学校检查纸质与电子作业最好有批阅痕迹的建议，教师可根据各自专业特点，

灵活选择电子作业批注批语形式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“N+1”过程化课程考核成绩 

备 案 表 

课程：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任课教师：          学期：           

 

根据常熟理工学院《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课程“N+1”过程化考核实施细则》

（修订）【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〔2020〕3 号】中 “期末（结课）考试（理论试

卷或综合性实践考核）成绩低于 50 分的，该门课程按不及格处理”的规定，低

于 50 分（不含 50 分）的按照期末（结课）考试实际得分作为该门课程的总评成

绩。 

期末（结课）考试（理论试卷或综合性实践考核）成绩不及格的学生，需按

下表填写该生 “N+1”过程化课程考核成绩。 

学号 姓名 

N 考核

（考核内

容） 

N 考核（考

核内容） 

N 考核（考

核内容） 

终结性考

核（考核

内容） 

总评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备注: 

1.此表打印一份，放入课程档案袋中； 

2。表中的 N 考核（考核内容）是以 3 学分的课程为例，低于或超过 3 学分的课

程，N考核（考核内容）栏的数量可依次递减和增加； 

3.学生的 N考核（考核内容）材料及成绩评价按原始材料归档。 

 

 

 

教师签名： 

 年    月    日 



附件 3 

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课程考核材料存档一览表 

 

课程：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任课教师：          学期：           

 

考核属性 序号 考核形式 次数 存档形式 存档地点 备注 

N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1 7      

注：学院电子存档地点：教务办移动硬盘 

 

 

教师签名： 

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22 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